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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通函

茲提述美因基因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4年1月5日及2024年1月11日之公
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2024年美年大健康基因檢測服務框架協議
及2024年俞博士基因檢測服務框架協議。除非另有界定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
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預期將於2024年2月6日或之前寄發有關該等協議的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通函內容，故預期寄發通函
的時間將延遲至2024年2月29日或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美因基因有限公司*
執行董事兼主席

林琳

香港，2024年2月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俞熔博士、林琳女士及姜晶女士；非執行董事
為郭美玲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影博士、賈慶豐先生及謝丹博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